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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島或峇厘島般的浪漫島嶼風情，但同樣觀光資源貧瘠的新加坡，卻能成為國際觀光客

旅遊首選之一，其憑藉為何？ 

三、旅遊是服務業，服務業講究的是以客為尊，設身處地的設想與接待，簡而言之，就是對品

質的堅持。讓旅行者能願意再重遊故地，溫暖溫馨的人情是勝出之首要。而「安全？更是

所有旅遊客最為重視的，除了社會安定外，交通安全相對格外重要，一次誤失便足令所有

的努力功虧一簣。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交通既然深深的牽動著旅遊品質，相

關部門便該做好全盤相應的流程配套及應對規範，甚至應該以公開、清楚的旅遊品質分級

制度，來界定、管控所有旅遊商品及服務能量。 

四、重視消費者的意見回饋、確立不削價競市，才能確保旅遊品質。漫天無底的哄抬價格，只

會讓旅遊客望而怯步，尤其買回物品的劣質，更會讓觀光客裹足不前！如何能做到如歐美

先進國家的不二價信譽保證，是政府和業者應努力的目標。然即使品質已經獲得多數消費

者的認同，亦應虛心的接收消費意見，進行反覆的調整，確保優勢。總之，一次圓滿，總

是源於無數次的努力。在我們對於藉兩岸開放觀光提升國家經濟力的同時，更應深刻的檢

視自我條件及有待努力的空間。 

（三十九）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經建會日前提出「加強推動台商返台

投資方案」，對政府為了挽救經濟景氣的用心，甚表肯定。

由近來各項經濟數據顯示；今年台灣經濟成長已經在「保 2」
中掙扎，在此一艱難環境下要維持一定的經濟成長？擴大公

共建設增加財政支出，本是政府應有作為，但目前國家財政

拮据，政府債務又已接近上限，因此經濟成長唯依賴民間投

資才行，而如何吸引台商回流，當是政府最可著力之處。然

現實諸多政治對立、政策僵化卻是台商滯足的主因，諸如；

環評程序不能據國際標準審議，任遭有心者誤導，外勞比例

不符需求，卻又遭本地勞工抵制等。本席認為；政府必須掌

握正確政策的創機造勢，許多台商大廠其實均有回流意願，

政府只要在政策上推一把，就能促使儘快做成決定。為了吸

引投資，放寬外勞管制有其必要，但政策上可以同時要求投

資者增加本勞的僱用。鮭魚返鄉方案的審查重點，那類型產

業適宜，應該是由廠商自己決定，而不是政府預設立場。鑑

此；如政策法規不能依實務需求而有彈性，不僅鮭魚無法順

利返鄉，恐怕國內原有業者都要繼續外移，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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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台灣經濟今（101）年以來快速下滑，GDP 成長率由年初信誓旦旦的「保四」短短數月竟調

降至「保一」，較為悲觀的機構甚至預測可能出現負成長，而景氣對策信號已經連亮九個

月的藍燈，可見景氣仍陷在漫長、黑暗的隧道中，看不見亮光。官方對經濟下滑的說詞，

總是口徑一致推給歐債危機，然而，台灣經濟相對於鄰近或主要經濟體，衰退尤為嚴重，

顯然歐債危機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台灣經濟連帶受到重創之餘，另尋出路當然有其必要的

最好的路徑；一是台商回流；二是轉向東南亞與其他新興國家。而其中最好的抉選，當然

是台商回流，才能創造就業機會，產出貨真價實的 GDP，然而，這卻需要政府的慎密規劃

與確實執行，而不是空喊口號。 

二、經建會日前報告「加強推動台商返台投資方案」，提出藉由放寬外勞比率至 40%等五項措

施，吸引台商返台投資。對此，總統裁示「形成一個具體方案，儘快付諸行動」，但是勞

委會卻提出「要先定義是要吸引什麼樣的台商回來」、「外勞增額將影響本勞就業」等質

疑。勞委會的意見，反映出政府相關部會對於台灣當前經濟處境與政策優先順序，並未建

立共識，而僵化的政策思維，恐怕將使台灣競爭力更加淪喪。 

三、大陸經濟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策略的調整，已經對大陸台商之經營活動造成轉型與生產基

地移轉的壓力，在此情況下，提供充分的勞動供應條件，已經成為政府「築巢引鳳」的優

先課題。誠如總統所言：「這是一個關鍵時刻，推動台商回台機會稍縱即逝」，本席認為

政府必須認清「缺工問題」是台商回流最大的障礙，唯有秉持「創造成長經濟的環境」為

優先的態度，調整勞工政策，提供充分的勞動供應，才能營造台商回台與帶動新投資的條

件，進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四、政府為了挽救經濟景氣，近來不斷研擬各種政策，不過這些計畫中如何將台商找回來投資

，其實是政府最可以著力之處。但這是一個必須掌握時機的政策，機會稍縱即逝。據瞭解

；諸多台商都有回流意願，政府只要在政策上推一把，就能促其儘快做成決定，達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為了吸引投資，放寬外勞的管制有其必要，對於台商的投資金額、可以增加

僱用多少本土勞工等，才是鮭魚返鄉方案的審查重點，至於是那一類型的產業，應該是由

廠商自己決定。而對於環保管制應參考國際標準，依法合理執行，絕對不能任由環保團體

或學者主導，致使環評程序成為阻滯投資的障礙。 

（四十）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考試院推動公務員考績制度改革，要求

丙等考績不得低於 3%，卻遭「公務體系」諸多反彈，甚感疑惑

？3%的丙等考績有這麼可怕嗎？或許；在整個考核制度評鑑公

平性，有再周全詳研的需要，但如公務門沒有這麼多為人詬病

情事，又何須改革？法令多如牛毛，對守法者有等於無；規定


